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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轉本局106年9月4日北市都建字第10634945400號令訂定

「臺北市都市更新一六八專案建造執照優先審查作業程序

」，並自106年9月24日起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檢附「臺北市都市更新一六八專案建造執照優先審查作業

程序」之發布條文及附件乙份。

二、本案納入本局106年臺北市建築管理法規彙編第050號，目

錄第一組編號第032號。

三、網路網址：www.dba.tcg.gov.tw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臺北市都市更新處(含附件) 2017-09-04
16:31: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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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市都市更新一六八專案建造執照優先審查作業程序 

一、為改革都市更新效能，加強建造執照審查效率，以達成都市更新

一六八專案建造執照申請案優先審查及嚴控審查進度等目標，特

訂定本作業程序。 

二、建造執照審查由臺北市建築管理工程處（簡稱建管處）辦理，協

審單位為臺北市建築執照委託協助審查專案受委託單位。 

三、協審單位掛號收件時，優先辦理該案掛件審查。 

四、掛件審查通過後，於執照封面標示案件為「都市更新一六八專案

案件」，另協審單位須彙整「都市更新一六八專案總案件管控表」

（附件一），並由協審單位安排執行進度，定期檢送給建管處建

照科專責人員控管進度。 

五、協審單位應於收件次日起五日內辦理初次審查。 

六、執照初審當日由協審單位人員與建管處建照科承辦人員（指派專

案承辦人）共同聯合審查，審查通過者，續由建管處建照科承辦

人辦理行政驗收，同時併辦行政簽報。 

七、執照初審審查未通過者，由協審單位進行第一次通知改正程序，

並通知設計人儘速辦理復審程序。 

八、建造執照經復審完畢由建管處建照科承辦人依程序簽報，並由建

管處建照科專責人員控管案件時程進度。 

九、本市都市更新一六八專案建造執照優先審查作業流程圖(附件

二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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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都市更新一六八專案總案件管控表（範例） 

填表日期：106.04.18 

序 掛號號

碼及日

期 

基本資料 初審日

期 

復審日

期 

送至建

照科日

期 

1 106-7001 

106.04.05 

起造人：0000 股份有限公司 000

設計人：000 建築師事務所 000

地段：00 區 00 段 0 小段 00 地

號等 0筆 

106.04.09

初審 

申請日

106.04.12 

復審

106.04.17 

106.04.18 

2 106-7003 

106.04.09 

起造人：0000 股份有限公司 000

設計人：000 建築師事務所 000

地段：00 區 00 段 0 小段 00 地

號等 0筆 

106.04.13

初審 

申請日

106.04.18 

排定

106.04.23  

 

3 106-7003 

106.04.13 

起造人：0000 股份有限公司 000

設計人：000 建築師事務所 000

地段：00 區 00 段 0 小段 00 地

號等 0筆 

排定 

106.04.18

  

4      
5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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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臺北市都市更新一六八專案建造執照優先審查作業流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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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市都市更新一六八專案建造執照優先審查作業程序訂

定總說明 

一、 臺北市政府為提升臺北市都市更新速度，使都市更新報

核案件為百分之百同意，且無爭議之更新案能縮短辦理

時程，推動都市更新一六八專案。 

二、 為改革都市更新效能，加強建造執照審查效率，以達成

都市更新一六八專案建造執照申請案優先審查及嚴控

審查進度等目標。爰此，乃訂定本作業程序。 

三、 本作業程序共八點，訂定重點說明如下： 

（一）第一條：明定立法目的。 

（二）第二條：明定辦理單位名稱。 

（三）第三條：明定優先審查順序。 

（四）第四條：明定執照控管方式。 

（五）第五條：明定初次審查排審期限。 

（六）第六條：明定執照審查作業方式。 

（七）第七條：明定初審審查未通過案件後續作業程序。 

（八）第八條：明定行政簽報進度控管方式。 

（九）第九條：明定作業流程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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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市都市更新一六八專案建造執照優先審查作業程序 
訂定條文 說明 

名稱：臺北市都市更新一六八專案建造執照優先
審查作業程序 

明定本行政規則名稱。 

一、為改革都市更新效能，加強建造執照審查效
率，以達成都市更新一六八專案建造執照申
請案優先審查及嚴控審查進度等目標，特訂

定本作業程序。 

明定立法目的。 

二、建造執照審查由臺北市建築管理工程處（簡

稱建管處）辦理，協審單位為臺北市建築執
照委託協助審查專案受委託單位。 

 

明定辦理單位名稱。 

三、協審單位掛號收件時，優先辦理該案掛件審
查。 

 

明定建造執照申請案件審查優先順序。 

四、掛件審查通過後，於執照封面標示案件為「

都市更新一六八專案案件」，另協審單位須彙
整「都市更新一六八專案總案件管控表」（附
件一），並由協審單位安排執行進度，定期檢

送給建管處建照科專責人員控管進度。 
 

明定建造執照申請案管控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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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協審單位應於收件次日起五日內辦理初次審
查。 

 

明定初次審查排審期限。 

六、執照初審當日由協審單位人員與建管處建照

科承辦人員（指派專案承辦人）共同聯合審
查，審查通過者，續由建管處建照科承辦人
辦理行政驗收，同時併辦行政簽報。 

 

明定審查作業方式。 

七、執照初審審查未通過者，由協審單位進行第

一次通知改正程序，並通知設計人儘速辦理
復審程序。 

 

明定初審審查未通過案件後續作業程序。 

八、建造執照經復審完畢由建管處建照科承辦人
依程序簽報，並由建管處建照科專責人員控

管案件時程進度。 
 

明定行政簽報進度控管方式。 

九、本市都市更新一六八專案建造執照優先審查
作業流程圖(附件二)。 

明定作業流程圖。 

 


	北市都授建字第10634945402號
	34945402A00_ATTCH1
	34945402A00_ATTCH2
	34945402A00_ATTCH3
	34945402A00_ATTCH4

